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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长园集团” ）

于2018年7月5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关于其一致行动人珠海运泰协

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泰协力” ）股份质押的告知函，告

知函全文内容如下：

运泰协力于2018年7月4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0,000股补充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质押已

于2018年7月4日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至2019年1

月18日。

运泰协力持有长园集团16,031,067股，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1.21%。 运泰协力质押无限售流通股14,173,000股，质押股份占

其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总数的88.41%，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1.07%。

截至 2018年7月5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283,212,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8%，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质押164,365,700股,占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58.04%，占公司总股本的12.41%。

以上为藏金壹号告知函全文内容。

公司于2018年7月5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的告知函，告知函全文内容如

下：

沃尔核材于2018年7月5日接到沃尔核材一致行动人易顺喜

先生通知， 易顺喜先生将其2017年11月21日质押在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长园集团部分流通股共计9,700,000股（占长园集

团总股本的0.73%）解除质押，并完成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2018年7月4日， 沃尔核材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长园

集团股份为112,402,635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8.48%，其中易

顺喜先生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数合计10,622,433股 ，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的0.80%；沃尔核材及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长园集团股份

数为25,430,000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1.92%；本次股票解除

质押后，易顺喜先生所持长园集团股票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以上为沃尔核材告知函全文内容。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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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6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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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71,663 64,240 353,712 328,691 7.61% 65,673 59,042 338,903 321,272 5.4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661 40,920 249,811 213,739 16.88% 51,002 39,201 255,388 219,456 16.37%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44,770 46,984 284,697 249,786 13.98% 37,105 43,360 268,204 250,885 6.90%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12,963 21,074 71,878 113,384 -36.61% 11,371 17,497 70,278 108,397 -35.17%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13,141 8,173 78,022 57,966 34.60% 12,106 10,005 75,167 54,216 38.64%

本田汽车

（

中国

）

有限公司

1,000 1,807 6,215 8,727 -28.78% 1,200 1,725 6,382 8,483 -24.77%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427 288 2,575 659 290.74% 500 225 2,452 783 213.15%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

公司

690 - 690 6 11400.00% 5 - 5 20 -75.00%

汽车合计

195,315 183,486 1,047,600 972,958 7.67% 178,962 171,055 1,016,779 963,512 5.53%

五羊

－

本田摩托

（

广州

）

有限公司

80,285 86,850 427,365 462,548 -7.61% 71,834 87,831 413,732 472,080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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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

194,

198

183,

198

1,044,

335

972,293 7.41%

178,

457

170,

830

1,014,

322

962,

709

5.36%

轿车

95,196 77,382 456,770 394,450 15.80% 91,066 72,463 450,593

392,

618

14.77%

MPV 4,552 3,028 32,772 14,806

121.34

%

6,024 3,220 35,063 17,194

103.93

%

SUV 94,450

102,

788

554,793 563,037 -1.46% 81,367 95,147 528,666

552,

897

-4.38%

商用车

1,117 288 3,265 665

390.98

%

505 225 2,457 803

205.98

%

客车

690 - 690 6

11400.0

0%

5 - 5 20

-

75.00%

货车

427 288 2,575 659

290.74

%

500 225 2,452 783

213.15

%

汽车合计

195,

315

183,

486

1,047,

600

972,958 7.67%

178,

962

171,

055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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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512

5.5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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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中信资本医疗健康专项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1、基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城乡建设与生活服

务商的发展战略，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万

科” 、有限合伙人一）、万科横琴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横琴” 、普通合伙

人一）与中信资本（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信资本（天

津）” ，普通合伙人二）拟共同参与投资一支已成立的基金———“深圳信寰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信资本医疗健康专项基金”或“基金” ）。 2018年7月

4日，上述各方签署了《深圳信寰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 ）。

2、基金目标规模为人民币170,000万元，首期规模为人民币80,242万元。 在首期基金

中，北京万科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80,141万元、万科横琴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

元、中信资本（天津）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万元。

3、基金未来将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服务等行业项目，中信资本（天津）为基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

4、公司本次投资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5、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专业投资机构情况

名称：中信资本（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09年7月15日

注册地：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A305室

合伙人：天津跃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罗得军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跃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规模：认缴基金出资额人民币1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信资本（天津）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中信资本（天津）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且没有通过其直接持有权益的企业或其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中信资本（天津）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0643。

（二）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方情况

1、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投资规模：认缴基金出资额人民币80,141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医疗

器械、工艺美术品；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技术推

广；经济信息咨询。

北京万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万科横琴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6月1日

注册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0086（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侯岳

投资规模：认缴基金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与养老投资；健康信息咨询、健康管理咨询（以上两项均不得从事诊疗

活动、心理咨询）；医疗及养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受

托管理股权基金；受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万科横琴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深圳信寰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目标规模：人民币170,000万元，首期规模人民币80,242万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出资时间：各合伙人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和普通合伙人发出的付款指示缴付各

自对中信资本医疗健康专项基金的认缴出资额。

5、存续期限：2016年1月19日至2031年1月19日。

6、合伙人：中信资本（天津）、万科横琴为普通合伙人，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信资

本（天津）；有限合伙人为北京万科。

7、退出机制：在基金存续期间，有限合伙人通过从基金获得源自投资项目的收入分配

而逐步实现退出，以及在取得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将合

伙权益转让给适格的替任有限合伙人或与执行事务合伙人另行达成退伙方式的有限合伙

人，可以从基金退伙。 普通合伙人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也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基金

权益。

8、会计核算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会计账簿，作为向有限合伙人提交财务报表的基础依据。

9、投资方向：投资医疗健康项目。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管理和决策机制

中信资本（天津）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负责基金日常运营，对外代表

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对基金的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置，并接受有限合伙人的监

督。 属于合伙人会议所讨论的事项，由对相关事项有表决权的合伙人表决通过。

2、合伙人权利义务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基金，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普通

合伙人需就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收益分配

在基金有从投资项目的可分配收入的前提下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原

则进行分配。 在分配可分配收入时，原则上按以下顺序：（1）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分配

金额达到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实缴资本；（2） 支付有限合伙人在合伙协议项下约定的优先

回报；（3）支付普通合伙人在合伙协议项下约定的优先回报；（4）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

按照合伙协议项下约定，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分配。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综合考虑目前市场环境，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参与投资中信资

本医疗健康专项基金，有助于公司借助外部合作方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资源，加快公司战略

落地。

本次投资基金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各方约定的权利义

务不存在违反各方《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风险，在投资决策后

的整合过程中存在管理风险、经营风险等无法实现协同效应的风险。 但通过与共同投资方

的合作，可以共同分担风险，减少公司在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好地保护了股东的利

益。

六、其他事项

（一）公司承诺

在参与投资中信资本医疗健康专项基金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集资金）、将超

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二）后续信息披露

公司将根据基金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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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比例为5.0%，权益变动后为4.68%，上述权益变

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股权结构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7月4日收到股东郑文程的来函，称其质押

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的3,503,25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1%)精伦电

子股票触及平仓线，平安证券已对该股份中的1,586,3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32%)进行了违约处

置。 具体情况如下：

2017年10月10日至2017年11月27日郑文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精伦电子24,604,521股A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00%。 其中郑文程持有精伦电子3,503,25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1%。

因市场调整，郑文程质押给平安证券的3,503,254股票质押市值低于平仓线以下，其中1,586,302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连续竞价交易被动卖出（其中6月20日被卖出943,254股，6月21日

被卖出643,048股），被卖出股份占精伦电子现有总股本的 0.32�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减持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不适用减持规定中减持预披露和减持比例限制等相关要求。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精伦电子24,604,521股，占精伦电子

总股本的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精伦电子23,018,219股，占精伦电子

总股本的4.68%。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公告同日发布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本次权益变动后， 郑文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计持有本公司23,

018,2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8%。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6日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股票代码：600355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文程

姓名：郑文程

通讯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蓝城月城镇绵洋村新厅江西一零七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8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精

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郑文程

精伦电子

、

发行人 指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被动减持精伦电子

1,586,302

股

A

股股票

（

中国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书

）

指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郑文程

（一）姓名：郑文程

（二）曾用名：无

（三）性别：男

（四）国籍：中国

（五）住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蓝城月城镇绵洋村新厅江西一零七号

（六）身份证号码：445221xxxxxxxx221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

本次信息披露的一致行动人为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清路1号院7号楼1单元1208-1

法定代表人：李建成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06793787H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高管情况：

姓 性 职务 身份证号 国

长期

居

住地

是否 取 得 其 他 国

家 或地 区 的 居 留

权

李 建

成

男 执行董事

430426xxxxxxxx2715

中

中国

北

京

否

李 女 监事

140112xxxxxxxx2223

中

中国

北

京

否

截止2017年11月15日，信息披露人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交易买

入精伦电子21,101,267股，占精伦电子现有总股本的4.2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

之五以上的情况：

1、郑文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郑文程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情况。

2、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因股票质押触及平仓线，部分股票被质押机构进行违约处置。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减持精伦电子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自2017年11月28日之后12个月内，除被动发生权益变动事项外，无继续增持

或减持精伦电子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因股票质押触及平仓线，部分股票被质押机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连续竞价交易被动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精伦电子24,604,521�股，占精伦电子

总股本的 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精伦电子23,018,219股，占精伦电子

总股本的 4.68%。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 2018�年 06�月 21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连续竞价交易被动卖出精伦电子

1,586,302股，占精伦电子现有总股本的 0.32�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精伦电子上市交易

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于 2018�年 1-6�月由证券交易所卖出精伦电子股票，具体情

况如下：

郑文程

股票持有人 时间 买卖方向

股票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郑文程

2018

年

6

月

20

日 卖出

943,254 3.40-3.71

郑文程

2018

年

6

月

21

日 卖出

643,048 3.73-4.01

除前述情况之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精伦电子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以及身份证明；

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此页无正文，为《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文程

签字：郑文程

日期：2018�年 7月 4�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

股票简称 精伦电子 股票代码

600355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名称

郑文程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广 东 省 揭 阳

市 揭 东 区 蓝 城 月

城 镇 绵 洋 村 新 厅

江西一零七号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3,503,254

股

持股比例

：

0.7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减少

1,586,302

股

变动比例

：

减少

0.3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

月内继续减持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文程

签字：郑文程

签署日期：2018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0223

证券简称：鲁商置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29

债券代码：

135205

债券简称：

16

鲁商债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7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银座颐庭大酒店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07

，

612

，

68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07

，

612

，

68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0.7025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0.7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彦勇先生主持。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05,939,

700

99.7246 1,622,180 0.2669 50,800 0.0085

2、 议案名称：关于董、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05,939,

700

99.7246 1,622,180 0.2669 50,800 0.008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李彦勇为公司第十 届董 事会

董事

573

，

113

，

344 94.3221

是

3.02

选举董红林为公司第十 届董 事会

董事

572

，

208

，

444 94.1732

是

3.03

选举段东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 会董

事

575

，

198

，

670 94.6653

是

4、 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4.01

选举马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73

，

133

，

344 94.3254

是

4.02

选举朱南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573

，

143

，

344 94.3270

是

5、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5.01

选举姜国栋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573

，

124

，

344 94.3239

是

5.02

选举查瑞平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573

，

124

，

344 94.32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81,200,500 97.9812 1,622,180 1.9574 50,800 0.0614

2

关于董

、

监事津贴的议案

81,200,500 97.9812 1,622,180 1.9574 50,800 0.0614

3.01

选举李彦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

48,374,144 58.371

3.02

选举董红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

47,469,244 57.2791

3.03

选举段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50,459,470 60.8873

4.01

选举马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8,394,144 58.3952

4.02

选举朱南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48,404,144 58.4072

5.01

选举姜国栋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48,385,144 58.3843

5.02

选举查瑞平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48,385,144 58.38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姣、杨静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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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关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关岩先生与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由股东代表担

任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7月6日

关岩先生简历如下：

关岩，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山东泰安人，中共党员，本科，现就职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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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25日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7月5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同时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参会董事一致推举李彦勇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会议全票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李彦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李彦勇，委员：董红林、马涛；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朱南军，委员：马涛、段东；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马涛，委员：李彦勇、朱南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马涛，委员：朱南军、段东。

三、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由新任董事长李彦勇先生提名，聘任董红林女士为

公司总经理，聘任李璐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由新任总经理董红林女士提名，聘任张全立

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李德昌先生、刘增伟先生、崔丰广先生、徐涛先生、韩贺风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任李中山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马涛、朱南军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的提名、聘任程

序、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等符合其工作岗位的要求，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四、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由公司董事长李彦勇先生提名，聘任代玮玉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6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董红林，女，汉族，1967�年 8�月出生，山东青岛人，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山东鲁商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临沂鲁商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临沂鲁商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德昌，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山东省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张全立，男，汉族， 1970年1月出生，山东郓城人，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历任

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山东省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工

程管理中心总监。

刘增伟，男，汉族， 1968年12月出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山东银座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省管企业青岛工业园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青岛鲁商蓝岸地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

崔丰广，男，汉族，1969年7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硕士，工程师，历任鲁商置业青岛有限公

司总经理、青岛鲁商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鲁商福瑞达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

徐涛，男，汉族，1970年9月出生，山东禹城人，中共党员，硕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工程技术应用

研究员，历任本公司设计部部长、职工监事、山东省鲁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鲁商福瑞达健康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李中山，男，汉族，1965年5月出生，山东章丘人，中共党员，本科，会计师，历任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本部副本部长、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资金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韩贺风，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安徽利辛县人，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工程管

理部部长、运营管理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璐，女，汉族，1976年5月出生，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硕士，经济师，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代玮玉，女，汉族，1987年11月出生，山东日照人，中共党员，本科，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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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2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并于

2018年7月5日在济南银座颐庭大酒店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姜国栋先生主持，会议选举姜国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

席。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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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86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已于2018年6月29日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的通知》。 2018年7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以电视电话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等地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自学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7名，委托他人出席董事1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君栋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Yuming� Bao（鲍毓明）先生行

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谨此提述本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复牌的公告》。 公司

董事会收到赵先明先生、徐慧俊先生、庞胜清先生、熊辉先生、邵威琳先生分别向公司董事

会提交的《辞职报告》，赵先明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徐慧俊先生、庞胜清先生、熊

辉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职务， 邵威琳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职务；上述人员已分别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提请公司股

东关注。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免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不再聘任赵先明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不再聘任徐慧俊先生、张振辉先生、庞胜清先生、熊辉先生、邵威琳先生为公司

执行副总裁，不再聘任邵威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同意聘任徐子阳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同意聘任王喜瑜先生、顾军营先生、李莹女士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并同意聘任李莹

女士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1）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止。

赵先明先生、徐慧俊先生、张振辉先生、庞胜清先生、熊辉先生、邵威琳先生将不在公

司任职。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聘免决定。

截至本公告日，赵先明先生、徐慧俊先生、张振辉先生、庞胜清先生、熊辉先生分别持

有公司A股488,636股、756,851股、218,400股、733,682股、10,000股。 赵先明先生、徐慧

俊先生、张振辉先生、庞胜清先生、熊辉先生、邵威琳先生离任后，相关股份变动仍遵守《上

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5日

附件1：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子阳，男，1972年出生。 徐先生于199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技术专业，

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徐先生于1998年加入本公司，1998年至2011年历任本公司南京研发

中心GSM产品线开发部程序员、科长，PS开发部长，核心网副总经理，核心网产品总经理；

2011年至2013年任本公司MKT四分部总经理分管欧美系统产品；2014年至2016年任本

公司子公司中兴通讯（德国）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至今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及无线

经营部CCN核心网产品线产品总经理。徐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及管理经验。徐先

生为本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获授予A股股票期权25.2万份。 徐先生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徐先生的薪酬将由本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对其进行年度考核，并根据

考核结果确定，并报董事会审议确定。

除以上所披露外，没有其他关于徐先生的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也没有任何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条规定需要披露的信息。

王喜瑜，男，1974年出生。 王先生于1995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现易名为“北京交

通大学” ）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于1998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

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王先生于1998年加入本公司，1998年

至2007年历任本公司CDMA事业部工程师、项目经理、开发部长、副总经理等职；2008年

至2016年任本公司无线经营部无线架构部部长兼无线研究院副院长、 院长等职；2016年

至今担任本公司副CTO兼总裁助理；2014年至今任中兴国通通讯装备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等7家本公司附属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至今任珠海国兴睿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王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及管理经验。王先生为本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获授予A股股票期权26.24万份。王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 ）的直接股东珠海国兴睿科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国兴睿科” ）的有限合伙人，同时为国兴睿科的普通合伙人珠海国兴睿科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的股东、董事。 王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顾军营，男，1967年出生。本公司执行董事。顾先生于1989年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航空工程系飞行器制造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于200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

专业，获得工业工程硕士学位，具备研究员职称。 顾先生1989年至2003年历任211厂工艺

员、车间主任、处长、副厂长、副厂长兼副书记；2003年至2009年历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

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党委工作部部长、经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08年6月至2008年12月

兼任航天时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今任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

理， 同时兼任中国时代远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09年至2017年先后兼任中国时代远望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华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航天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7年至今任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副总裁、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先

生拥有丰富的管理及经营经验。 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顾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

新的间接股东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任院长助理，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莹，女，1978年出生。 李女士于199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及工

学学士学位；于200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李女士于2002年加入本公司，2002年至2018年1月历任本公司成本战略办公室负责人、物

流财经部部长、产研财经部部长、财经管理部副部长、财经管理部副主任；2018年1月至今

任财经管理部主任；2017年至今任深圳市中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兴通未来置业有限

公司监事；2018年起任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李女士拥有多年的财务和电信行

业从业及管理经验。 李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800股；李女士为本公司2017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获授予A股股票期权15.84万份。李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李女士的薪酬

将由本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对其进行年度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并报董事会

审议确定。

除以上所披露外，没有其他关于李女士的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也没有任何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条规定需要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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